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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尤召集委員美女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有結論時，提

出本次會議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十一案。 

五十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丁守中等 25 人擬具「公平交易法

增訂第二十七條之二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3 次會議

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有結論時，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十二案。 

五十二、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林岱樺等 17 人、委員陳根德

等 52 人分別擬具「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及委員張慶忠等

19 人擬具「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

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6 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有結論時，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十三案。 

五十三、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蔣乃辛等 25 人擬具「特殊

教育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6 次會報討論

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有結論時，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十四案。 

五十四、(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廖國棟等 19 人擬具「石

油管理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

正二等 18 人擬具「石油管理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3 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二)行政院函請審議「石油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

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3 次會議決定：自經濟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與

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三)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21 人擬具「石油管理法第十五條之一、

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

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4 次會議決定：自經濟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並

與相關提案併案討論。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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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9 日 

發文字號：院臺經字第 1010132828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石油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 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01）年 5 月 24 日本院第 3299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石油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經濟部 

石油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石油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九十年十月十一日制定施行，歷經三次修正，最後一次係於

一百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現行政府安全存量儲油全數儲存於石油煉製業者之油槽，除能利

用業者之既有技術維持油品品質及油槽安全外，油品可配合業者調度流通，避免油品品質惡化，

降低政府儲油效益，並藉由專業人士執行相關油槽之管理、營運及操控，以順利執行政府儲油；

另於緊急時期亦可藉由其管線及通路釋出油品，使油品順利輸送至最終消費端，以發揮政府儲油

之效益。 

惟參考外國相關作法，並考量現行政府儲油除所有權歸屬政府所有外，其管理及釋油皆由業

者執行，如將現行石油煉製業、輸入業及政府合計應儲存九十日之石油安全存量，整合由業者儲

存，除可增加業者油槽調度彈性外，對於政府因此所減免之儲油費用、釋油演練及查核等行政作

業成本，將可調降每年應收取之石油基金費率，並反映於油價。 

另就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應儲備之安全存量由六十日遞增至九十日，如業者考量自身儲油能

力及購油成本，仍無法於三年內達到時，經盱衡國內既有之安全儲油現況，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

起六個月內給予業者一次選擇權，得選擇維持其既有應儲備之安全存量，但對於不足九十日法定

安全存量部分，有代儲政府儲油之義務。在以合計應儲存九十日之石油安全存量前提下，為衡平

業者之石油安全存量負擔，爰依業者之國內銷售量、使用量及出口量所占全國國內銷售量、使用

量及出口量之比率，作為分攤依據，分別課以應儲備之安全存量。 

鑒於部分新能源技術無法藉由現行法令獲得補助用於應用及推廣，在符合石油基金之立法意

旨下，擴大石油基金用途，包括潔淨能源之應用及推廣之適用，使未來補助之認定及範圍更具彈

性。爰擬具「石油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在維持全國石油安全存量九十日（液化石油氣四十日）之前提下，重新調整石油煉製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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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輸入業應存石油安全存量，按其前三年國內銷售量、使用量及出口量所占全國國內銷售量、使

用量及出口量之比率計算之。（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二、考量調整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安全存量分攤方式，將致國內銷售量、使用量及出口量較

高業者之儲油成本遽增，並影響油槽調度之困難度，增訂給予業者一次選擇權。（修正條文第二

十四條之一） 

三、明定收取石油基金應衡酌之因素。（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四、修正石油基金之用途範圍。（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五、降低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經申請核准而設置自用加儲油（氣）設施之罰鍰。（

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六、增訂業者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安全存量義務之處罰依據。（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 

石油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石油煉製業之組織，

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前項業者，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設置石油蒸餾、精煉及

摻配設備。 
二、設置或租用符合第二十

四條或第二十四條之一所

定安全存量以上之儲油設

備。 

第四條 石油煉製業之組織，

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前項業者，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設置石油蒸餾、精煉及

摻配設備。 
二、設置或租用符合第二十

四條所定安全存量以上之

儲油設備。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新增第二十四條之一

，於第二項第二款增列石油

煉製業應設置或租用符合第

二十四條之一所定安全存量

以上之儲油設備。 

第六條 經許可設立之石油煉

製業，應辦妥公司設立或變

更登記，並於完成試車取得

工廠登記證後，檢附下列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經營許可執照，經領得經

營許可執照後，始得經營煉

製業務： 
一、公司執照。 
二、工廠登記證。 
三、符合第二十四條或第二

十四條之一所定安全存量

以上之儲油設備相關文件

；其屬租用者，並應檢附

第六條 經許可設立之石油煉

製業，應辦妥公司設立或變

更登記，並於完成試車取得

工廠登記證後，檢附下列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經營許可執照，經領得經

營許可執照後，始得經營煉

製業務： 
一、公司執照。 
二、工廠登記證。 
三、符合第二十四條所定安

全存量以上之儲油設備相

關文件；其屬租用者，並

應檢附租約證明。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酌作修正

。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條說

明二。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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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證明。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應行檢附之文件。 
石油煉製業於領得經營

許可執照前，在試車完成後

，如已依計畫設置或租用法

定安全存量以上之儲油設備

，並檢附前項第三款規定之

文件，經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得銷售其試車完成

後所生產之石油製品。但期

間以六個月為限，並準用第

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前項業者，應比照石油

煉製業依第二十四條或第二

十四條之一規定儲備安全存

量。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應行檢附之文件。 
石油煉製業於領得經營

許可執照前，在試車完成後

，如已依計畫設置或租用法

定安全存量以上之儲油設備

，並檢附前項第三款規定之

文件，經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得銷售其試車完成

後所生產之石油製品。但期

間以六個月為限，並準用第

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前項業者，應比照石油

煉製業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儲

備安全存量。 

第八條 石油輸入業之組織，

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前項業者，應設置或租

用符合第二十四條或第二十

四條之一所定安全存量以上

之儲油設備。 

第八條 石油輸入業之組織，

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前項業者，應設置或租

用符合第二十四條所定安全

存量以上之儲油設備。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酌作修正。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四條說明二。 

第十條 經許可設立之石油輸

入業，應檢附下列文件，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經營

許可執照後，始得經營輸入

業務： 
一、公司執照。 
二、符合第二十四條或第二

十四條之一所定安全存量

以上之儲油設備相關文件

；其屬租用者，並應檢附

租約證明。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應檢附之文件。 

第十條 經許可設立之石油輸

入業，應檢附下列文件，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經營

許可執照，經領得經營許可

執照後，始得經營輸入業務

： 
一、公司執照。 
二、符合第二十四條所定安

全存量以上之儲油設備相

關文件；其屬租用者，並

應檢附租約證明。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應檢附之文件。 

一、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款酌作修正。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四條說明二。 

第十九條 航空站、商港或工

業專用港除第二條第一項第

七款至第九款之加油（氣）

第十九條 航空站、商港或工

業專用港除第二條第一項第

六款至第八款之加油（氣）

配合第二條修正引用之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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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專為航空器、地勤作

業車輛、船舶或港區機具設

施加注燃料，得設置加儲油

（氣）設施；其設置條件、

設備、申請程序及其他管理

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站外，專為航空器、地勤作

業車輛、船舶或港區機具設

施加注燃料，得設置加儲油

（氣）設施；其設置條件、

設備、申請程序及其他管理

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石油煉製業及輸

入業，除選擇適用第二十四

條之一規定外，儲備各項石

油安全存量，應按其前三年

國內銷售量、使用量及出口

量所占全國國內銷售量、使

用量及出口量之比率，儲備

前一年國內石油日平均銷售

量及使用量不低於九十日之

安全存量。但液化石油氣之

儲備不得低於四十日之安全

存量。 
前項安全存量，其儲存

總量石油煉製業不得低於五

萬公秉；石油輸入業不得低

於一萬公秉。 
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就

第一項所定九十日及四十日

之安全存量，自本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正施行滿

一年之次日起，應於三年內

逐年儲存不低於七十日、八

十日、九十日之石油安全存

量及三十日、三十五日、四

十日之液化石油氣安全存量

；於本法修正施行後四年內

，國內不足九十日之石油及

四十日之液化石油氣安全存

量，由政府以石油儲存之。 
前項所定政府儲存之石

油，由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

第二十四條 石油煉製業及輸

入業，應儲備前十二個月國

內石油平均銷售量及使用量

不低於六十日之安全存量。

但液化石油氣，應儲備前十

二個月平均銷售量及使用量

不低於二十五日之安全存量

。 
前項安全存量，其儲存

總量石油煉製業不得低於五

萬公秉；石油輸入業不得低

於一萬公秉。 
政府應運用石油基金儲

存石油；其儲存量，依前一

年國內石油平均銷售量及使

用量之三十日需要量計算。

第一項實際應儲備之安

全存量及計算方式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考量石油煉製業、輸入

業之規模與產業銷售行

為差異，無法充分反映

目前安全存量之計算方

式，爰修正安全存量分

攤方式，以該業者銷售

、使用及出口等總銷售

量，作為分攤依據，分

別課以應儲備之安全存

量。 
(二)本法施行迄今已逾十年

，我國石油安全存量儲

備管理機制已趨成熟，

考量提升國家整體效益

，整合國家九十日石油

安全存量，並儲存於石

油煉製業及輸入業中，

以利統籌管理，爰在維

持國家安全存量九十日

原則下，提高石油煉製

業及輸入業石油安全存

量日數；另液化石油氣

之安全存量配合調整為

四十日。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配合石油安全存量，整合

由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儲存

，政府已無須儲備安全儲油

，爰將現行條文第三項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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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條件

代儲。 
第一項應儲備之安全存

量計算方式與國內銷售量、

使用量及出口量之計算權重

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考量石油市場產銷秩序及確

保國內石油穩定供應因素定

之。 

四、第三項修正如下： 
(一)為減緩石油煉製業及輸

入業應儲備安全存量由

六十日驟升至九十日，

對業者油槽調度空間及

增加購（儲）成本造成

之負擔，自修正施行滿

一年之次日起三年內，

石油逐年增加十日、液

化石油氣逐年增加五日

，分階段提高安全存量

之日數，爰增訂第三項

前段。 
(二)考量本法修正施行後四

年內，國家石油安全存

量仍應維持九十日，爰

增訂第三項後段，此期

間石油不足九十日及液

化石油氣不足四十日安

全存量，由政府以石油

儲存之。 
五、第三項所定政府儲存之石

油，考量業者油槽調度彈性

，以及行政成本之減輕，爰

於第四項增訂由石油煉製業

及輸入業按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之條件代儲。 
六、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第五

項，並明定國內銷售量、使

用量及出口量之計算權重，

由中央主管機關考量國內石

油市場產銷秩序及確保國內

石油穩定供應因素定之。 

第二十四條之一 石油煉製業

及輸入業得於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施行之日

起六個月內，通知中央主管

機關，選擇依前條第一項所

定之比率，儲存前一年國內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修正安全存量分攤方式，另

考量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應

儲備安全存量由六十日遞增

至九十日，對業者造成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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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平均銷售量及使用量六十

日之石油及二十五日之液化

石油氣安全存量；本法修正

施行日後領得經營許可執照

者，自領得之日起六個月內

通知。 
前條第二項規定，於本

條準用之。 
第一項不足九十日之石

油及四十日之液化石油氣安

全存量，由石油煉製業及輸

入業按前條第一項所定之比

率及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條

件，代儲前一年國內日平均

銷售量及使用量三十日之政

府儲油。 
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就

前項代儲所生之費用，僅得

就油品耗損相關費用，向中

央主管機關收取之。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施行之日前，石油

煉製業及輸入業已代儲政府

石油有不足第三項所定三十

日之情事者，由政府於本法

修正施行日起四年內補足之

。 
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依

前條及本條規定代儲政府儲

油者，其代儲之管理、處分

及條件、業者代儲逾三十日

石油費用之計算及其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依本條規定應儲備之安

全存量計算方式與國內銷售

量、使用量及出口量之計算

權重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

機關考量石油市場產銷秩序

成本之沉重負擔，爰於第一

項規定業者得選擇維持目前

應儲備之六十日安全存量。

三、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雖得

選擇本條方式儲備安全存量

，但仍應符合前條第二項最

低安全存量，爰於第二項規

定準用前條第二項規定。 
四、考量仍需以維持國內九十

日之石油及四十日之液化石

油氣安全存量為原則，爰於

第三項規定業者應按前條第

一項所定之比率及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之條件，代儲三十

日之政府儲油。另考量國家

整體調度運用，政府儲備之

安全存量係以國內總銷售量

及使用量之三十日計算，爰

政府儲油不分別計算各項石

油製品之應儲備安全存量。

五、考量政府儲油所有權為政

府所有，為避免政府儲油因

正常油品耗損而減少，爰於

第四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需

支付業者代儲政府儲油之三

十日油品耗損相關費用。其

儲備之石油製品種類理由同

前項，以三十日油品計算。

六、第五項規定選擇第一項之

石油煉製業者及輸入業，原

代儲政府儲油數量不足三十

日石油者，政府應於四年內

補足。 
七、石油基金採購之石油，依

國有財產法第二條及第四條

規定，為經濟部管理之財產

，惟其非屬國有財產法第三

條規定之財產範圍，從而其

處分不適用國有財產法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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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確保國內石油穩定供應因

素定之。 
規定。故政府運用石油基金

儲存之石油之管理、處分等

相關事項，應由經濟部依本

法相關規定核處，爰於第六

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相關子法規範之。 
八、第七項增訂依本條規定應

儲備之安全存量計算方式，

與國內銷售量、使用量及出

口量之計算權重，授權由中

央主管機關考量石油市場產

銷秩序及確保國內石油穩定

供應因素定之。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就下列行為收取一定金額，

成立石油基金： 
一、探採或輸入石油。但依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

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核

准輸入者，不在此限。 
二、製造石化原料工業副產

之石油製品依第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售與石油煉製業

。但其原料自石油煉製業

或輸入業購買者，不在此

限。 
依前項規定收取石油基

金，應衡酌年度石油基金用

途所需經費、預估繳交石油

基金之石油數量及石油輸入

平均價格計算，從量收取之

；其無石油輸入平均價格者

，採原油輸入平均價格計算

；收取金額，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就下列行為收取一定比率之

金額，成立石油基金： 
一、探採或輸入石油。但依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

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核

准輸入者，不在此限。 
二、製造石化原料工業副產

之石油製品依第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售與石油煉製業

。但其原料自石油煉製業

或輸入業購買者，不在此

限。 
前項比率，依石油輸入

平均價格從量收取；其收取

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一、第一項石油基金之收取比

率，納入第二項規定，本項

僅訂定應收取石油基金之行

為，爰序文酌作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如下： 
(一)為使石油基金之收取更

符合法律授權明確性，

爰明定收取石油基金應

衡酌之因素。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明定

依前項規定收取石油基

金之金額，依本項計算

。 
(三)考量石油基金係採量出

為入原則，先以年度石

油基金用途所需經費作

為收取總額目標，推算

前項應收取金額。再透

過預估繳交石油基金之

石油數量及石油輸入平

均價格，推算石油基金

收取金額占石油輸入平

均價格比率。將該比率

乘以石油輸入平均價格

，即可得第一項應收取

之金額；若無石油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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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價格者，採原油輸

入平均價格計算。 

第三十六條 石油基金用途如

下： 
一、政府安全儲油。 
二、原住民族地區與離島地

區石油設施、運輸費用之

補助及差價之補貼。 
三、石油、天然氣探勘開發

之獎勵。 
四、能源政策、石油開發技

術及替代能源之研究發展

、應用及推廣。 
五、油氣（含液化石油氣）

安全與合理有效利用、節

約油氣技術與方法之發展

、應用及推廣。 
六、再生能源熱利用替代石

油能源獎勵之補助。 
七、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執行石油管理及第五

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之取締

、調查或查核業務之補助

。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為穩定石油供應及維護油

品市場秩序之必要措施。 
前項第二款補助、補貼

對象、項目範圍及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三十六條 石油基金用途如

下： 
一、政府安全儲油。 
二、山地鄉與離島地區石油

設施、運輸費用之補助及

差價之補貼。 
三、石油、天然氣探勘開發

之獎勵。 
四、能源政策、石油開發技

術及替代能源之研究發展

。 
五、油氣（含液化石油氣）

安全與合理有效利用、節

約油氣技術與方法之發展

及推廣。 
六、再生能源熱利用替代石

油能源獎勵之補助。 
七、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執行石油管理及第五

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之取締

、調查或查核業務之補助

。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為穩定石油供應及維護油

品市場秩序之必要措施。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配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條第三款規定，將山

地原住民鄉（里）及平

地原住民鄉統稱為原住

民族地區，爰修正第二

款。 
(二)第四款及第五款酌作修

正。擴大石油基金用途

，以利具有節約油氣使

用效益之設備等補助之

適用。 
二、增訂第二項，有關第一項

第二款補助、補貼對象、項

目範圍及相關事項之辦法，

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未經登記而經營汽、

柴油批發業務。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經營汽、柴

第四十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處新台幣一百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未經登記而經營汽、

柴油批發業務。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經營汽、柴

一、第一項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申請核准而設置自用

加儲油（氣）設施，涉及公

共安全，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三款訂有處罰。惟考量責難

程度不同，其責難程度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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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或供車輛使用之液化石

油氣零售業務。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未經申請核准而設

置儲油設備。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未經申請核准而設置自

用加儲油（氣）設施，處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 
前二項供銷售或自用之

石油製品及所使用之加儲油

（氣）設施器具，沒入之。 
有第一項各款及第二項

情形之一而致生公共危險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

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

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油或供車輛使用之液化石

油氣零售業務。 
三、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未經申請核准而設置

自用加儲油（氣）設施。

四、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未經申請核准而設

置儲油設備。 
前項供銷售或自用之石

油製品及所使用之加儲油（

氣）設施器具，沒入之。 
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而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台幣六十萬元以上三

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

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

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行條文第一項其餘各款為低

，但相較合法設置自用加儲

油（氣）設施設置者，違反

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自用加

儲油加儲氣設施設置管理規

則，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

四款係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其責難

程度較高，爰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三款移列第二項，並

修正其罰鍰額度為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三項

酌作文字修正後，分別移列

第三項及第四項。 
四、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第五

項。 

第四十一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

或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者，

未儲備足量安全存量或未代

儲政府儲油，處新臺幣二百

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善；屆期不遵行

者，得按次連續處罰至其改

善為止；情節重大或經改善

後六個月內再違反同一規定

者，並得命其停止營業三個

月以下或廢止其經營許可執

照。 

第四十一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

規定，未儲備安全存量或儲

備不足者，處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善；屆期不遵行者

，得按次連續處罰至其改善

為止；情節重大或經改善後

六個月內再違反同一規定者

，並得命其停止營業三個月

以下或廢止其經營許可執照

。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之一

規定，增列違反第二十四條之

一未儲備足量安全存量或未代

儲政府儲油之處罰依據。 

第五十三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

、沒入、限期改善、停止營

業、停止使用設施、廢止證

照或核准、勒令歇業，由中

央主管機關處分之。但下列

各款情事，由直轄市、縣（

第五十三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

、沒入、限期改善、停止營

業、停止使用設施、廢止證

照或核准、勒令歇業，由中

央主管機關處分之。但下列

各款情事，由直轄市、縣（

一、配合第四十條之修正，爰

修正第一項第一款援引之項

、款次。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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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管機關處分之： 
一、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款、第二項所定之

罰鍰及第三項所定之沒入

。 
二、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違反第十四條第三

項第三款規定供應液化石

油氣之罰鍰及第四十五條

第二項所定之沒入。 
三、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六款、第七款關於

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

油站違反投保責任所定之

罰鍰、限期改善及第二項

所定之停止營業、勒令歇

業。 
四、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第八款、第十一款所

定之罰鍰、限期改善及第

二項所定停止設施之使用

、廢止使用之核准。 
五、第五十一條所定之罰鍰

及限期改善。 
第四十六條加油（氣）

站銷售石油製品品質不符合

國家標準及第四十七條第一

項第十四款石油煉製業拒絕

價購之處分，由執行檢查之

各該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為之。 

市）主管機關處分之： 
一、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所定之罰鍰及

第二項所定之沒入。 
二、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違反第十四條第三

項第三款規定供應液化石

油氣之罰鍰及第四十五條

第二項所定之沒入。 
三、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六款、第七款關於

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

油站違反投保責任所定之

罰鍰、限期改善及第二項

所定之停止營業、勒令歇

業。 
四、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第八款、第十一款所

定之罰鍰、限期改善及第

二項所定停止設施之使用

、廢止使用之核准。 
五、第五十一條所定之罰鍰

及限期改善。 
第四十六條加油（氣）

站銷售石油製品品質不符合

國家標準及第四十七條第一

項第十四款石油煉製業拒絕

價購之處分，由執行檢查之

各該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為之。 

(三)本院委員江啟臣、江惠貞、羅明才、呂學樟等 21 人，針就石油管理

法有關石油基金之收取，僅限輸入石油，對於在國內煉製成石油製品

，造成外部性成本後大量轉銷國外，未再收取石油基金，但環境汙染

代價卻由全民負擔，爰增列輸出石油製品者得課徵石油基金之規定，

特擬具「石油管理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

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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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台灣非產油國，石油皆仰賴進口，然國內對於石油進口課徵石油基金，但對於石油輸出

業者進口原油後，經煉製成石油製品，於台灣製造其汙染外部性成本後出口，其環境代價卻由全

民負擔，殊有不公。 

二、另查「石油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一條規定，為穩定石油供應及維護油品市場秩

序，特制訂本辦法。故石油輸出業者於國內油價浮動時，也應積極協助國內石油供應及油品市場

秩序，不宜於製造外部性成本由全民負擔，又將油品大量輸往國外。爰對於石油輸出業者輸出石

油製品加課石油基金。 

提案人：江啟臣  江惠貞  羅明才  呂學樟   

連署人：林滄敏  王廷升  張嘉郡  張慶忠  蔡錦隆  

詹凱臣  陳鎮湘  林鴻池  吳育昇  吳育仁  

徐耀昌  蘇清泉  李貴敏  鄭汝芬  邱文彥  

徐少萍  黃昭順   

石油管理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之一 （刪除） 第十五條之一 為因應國內石

油市場因突發事故，致油品

供需失調或有失調之虞，中

央主管機關得對石油輸出業

輸出石油加課石油基金，其

課徵之額度、期間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解除時，亦

同。 

因應修正第三十四條、第三十

五條，爰刪除本條規定。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就下列行為收取一定比率之

金額，成立石油基金： 
一、探採或輸入石油。但依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

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核

准輸入者，不在此限。 
二、製造石化原料工業副產

之石油製品依第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售與石油煉製業

。但其原料自石油煉製業

或輸入業購買者，不在此

限。 
三、輸出石油製品。 

前項比率，輸入依石油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就下列行為收取一定比率之

金額，成立石油基金： 
一、探採或輸入石油。但依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

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核

准輸入者，不在此限。 
二、製造石化原料工業副產

之石油製品依第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售與石油煉製業

。但其原料自石油煉製業

或輸入業購買者，不在此

限。 
前項比率，依石油輸入

平均價格從量收取；其收取

為免石油輸出業者於國內油價

波動時仍將石油製品大量轉銷

國外，並為維護環境正義公平

原則，爰增列輸出石油製品者

得課徵石油基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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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平均價格從量收取，輸

出依國際平均價格從量收取

；其收取金額，由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 

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第三十五條 前條石油基金之

收取，由業者依下列方式辦

理： 
一、申請輸入石油或輸出石

油製品者，應先向中央主

管機關繳納後輸入與輸出

。 
二、探採之石油，應先向中

央主管機關繳納後，始得

煉製或售與石油煉製業。 
三、製造石化原料工業副產

之石油製品，應先向中央

主管機關繳納後，始得售

與石油煉製業。 
石油煉製業或輸入業輸

入石油供作製造石化原料之

進料、輸入石油未經煉製或

混合改變品質並以同批石油

復運出口或供國際航線船舶

、航空器作為燃料者，其已

依前項第一款繳納之基金，

得檢具相關證明資料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退還已繳交同

等數量之原進口石油品目石

油基金。 

第三十五條 前條石油基金之

收取，由業者依下列方式辦

理： 
一、申請輸入石油者，應先

向中央主管機關繳納後輸

入。 
二、探採之石油，應先向中

央主管機關繳納後，始得

煉製或售與石油煉製業。

三、製造石化原料工業副產

之石油製品，應先向中央

主管機關繳納後，始得售

與石油煉製業。 
石油煉製業或輸入業輸

入石油供作製造石化原料之

進料、輸入石油未經煉製或

混合改變品質並以同批石油

復運出口或供國際航線船舶

、航空器作為燃料者，其已

依前項第一款繳納之基金，

得檢具相關證明資料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退還已繳交同

等數量之原進口石油品目石

油基金。 

增列輸出石油製品之基金收取

方式。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有結論時，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十五案。 

五十五、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送「財團法人國防工業

發展基金會 102 年度預算書」及國防部函送「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

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102 年度預算書」等 2 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6 次會報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有結論時，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明（15）日上午 9 時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

。現在休息。 

休息（16 時 13 分） 


